
南宫市薛吴村中心学校 2025 年单位预算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规

定，现将南宫市薛吴村中心学校 2025 年单位预算公开如下： 

一、单位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职责： 

根据《教育部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我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薛吴村中心学校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  

（二）承担所属学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工作。  

（三）指导我单位所属学校意识形态和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指导和督促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下属学校的贯彻落实。  

（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所属单位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部选任和日常教育管理工作。  

（五）负责所属学校学生和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所属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指导所属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和中小学德育课程教育教学。  

（六）统筹管理本单位人才工作。  

（七）负责本单位及下属学校安全稳定和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工作。  

（八）拟订本单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并组织实施。  

（九）负责本单位各类教育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所属学校的设置标准，指导所属学校的教  

育教学改革，负责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和发布，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学校设置、更名、撤销与调整。（十）负责所

属学校基础教育管理工作，指导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负责所属学校义务教育的协调指导，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指导所属学校幼儿教育。研究制定所属学校基础教育教学政策，组织编写、审定基础教育

阶  

段的地方教材，推进素质教育。  

（十一）统筹指导所属学校少数民族教育工作，协调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学校的教育援助。  

（十二）指导所属学校的德育、体育、卫生与艺术和劳动教育及国防教育工作，指导所属学校的安全监督管理和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十三）负责所属学校教师工作。贯彻落实各级各类教师资格标准，指导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实施工作，按照  

省教育厅、邢台市教育局要求，组织实施所属学校各级各类教师资格证制度。负责单位教师教育工作，负责单位教学成

果  

奖评审奖励工作。规划、指导教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单位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等工作。  

（十四）负责本单位教育经费的统筹管理和内部审计，参与拟订教育经费筹措、教育拨款、教育基建投资等政策，负  

责统计本单位教育经费投入情况。  

（十五）负责本单位教育督导工作，拟订教育督导的规章制度和标准，组织实施对下属各类学校履行教育职责评价，  

组织开展各级各类教育的督导评估、检查验收、质量监测等工作，加强督学责任区建设，强化督导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

导  

功能，承担教育局督导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六）指导本单位老年教育工作。  

（十七）承办教育局、乡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机构设置： 

单位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南宫市薛吴村中心学校 事业 股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二、单位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单位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反映本单位当年全部收入。2025 年预算收入 530.36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448.56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5.07 万元，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530.36 万元，基金预算收入 0 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 0 万元，其他来源收入 0 万元。  

2、支出说明  

收支预算总表支出栏、基本支出表、项目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反映薛吴村中心学校年度预算  

中支出预算的总体情况。2025 年支出预算 530.3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53.63 万元，包括人员经费 448.56 万元和日

常公用经  

费 5.07 万元；项目支出 76.73 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25 年预算收支安排 530.36 万元，较 2024 年预算增加 73.3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 2.48 万元，主要为增加人  



员经费支出，增加的原因是新分教师 5 人；项目支出增加 70.85 万元，原因是项目增加。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无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无 

五、单位项目预算安排情况及绩效目标



1、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贴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58125P00568610002D 项目名称 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贴 

预算规模及

资金用途 

预算数 10.22 其中：财政    资金 10.22 其他资金   

发放教龄补助所需资金，直管县与省按 5:5 比例分担，足额落实本级应承担的资金，确保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发放。  

资金支出计

划（万元） 

3 月底 6 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10.22 

绩效目标 

1.贯彻落实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部、中央编办《关于妥善处理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经、指导意见》（教（人【2011】8 号），切

实关注改善民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2.发放教龄补助所需资金，直管县与省按 5:5 比例分担，足额落实本级应承担的资金，确保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发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人数 享受农村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人数 ≥50 人 

冀政办涵

【2012】

37 号文件 

质量指标 补助资金发放完成率（%） 足额享受补助人员占应享受人员数比例 ≥99% 

冀政办涵

【2012】

37 号文件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率 发放及时情况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前 

预算管理规

定 

成本指标 补助金额 年度发放金额 102210 元 

冀政办涵

【2012】

37 号文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的使用效率 资金的使用效率 ≥90% 政策文件 

社会效益指标 有较好的社会影响 有较好的社会影响 ≥95% 政策文件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指标影响率 生态指标保持率 100% 
上级文件精

神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知晓率 应受补助的教师对政策知晓程度 ≥95% 学校预算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乡村教师满意度 调查中满意和比较满意人数占调查人数的比率 ≥95% 

3-5 年历史

经验和调查

问卷 



2、聘用教师劳务费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58125P00568810007T 项目名称 聘用教师劳务费 

预算规模及

资金用途 

预算数 19.37 其中：财政    资金 19.37 其他资金   

按国家规定办理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及时为劳务派遣人员发放工资，保障劳务派遣人员权益 

资金支出计

划（万元） 

3 月底 6 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19.37 

绩效目标 
1.按国家规定办理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2.及时为劳务派遣人员发放工资，保障劳务派遣人员权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群覆盖率 发放人数 3 人 
教育部门考

核 

质量指标 工资发放完成率（%） 足额享受人员占应享受人员数比例 ≥99% 招聘简章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率 年度工资发放及时情况 
2025 年 12 月 30 日

前 

预算管理规

定 

成本指标 工资标准 根据个人工作年限及职称单独核算 100% 招聘简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按时发放率 确保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按时发放。 每个月能正常发放 
教育部门考

核 

社会效益指标 有较好的社会影响 有较好的社会影响 100% 
教育部门考

核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指标影响率 生态指标影响率 
对生态影响为正影

响，无负面影响 

教育部门考

核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知晓率 教师对政策知晓程度 100% 调查问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调查中满意和比较满意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率 ≥95% 调查问卷 



3、提前下达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经费预算 冀财教【2023】154 号（综合奖补）2024 年公办学校专职

保安经费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58124P000039102242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经费预算 冀财教

【2023】154 号（综合奖补）2024 年公办学校专职保安经费 

预算规模及

资金用途 

预算数 2.81 其中：财政    资金 2.81 其他资金   

用于公办学校专职保安费用，加强校园安全保卫工作，保障校园及广大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学校、幼儿园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维护学校、

幼儿园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资金支出计

划（万元） 

3 月底 6 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2.81 

绩效目标 

落实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邢政字［201918 号）文件要求，公办中小学校、幼儿园聘用专职保安所需

经费。 

加强校园安全保卫工作，保障校园及广大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学校、幼儿园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全市专职保安经费 全市公办小学、幼儿园没有人均经费 ≥2600 

邢政字

［2019］8

号 

数量指标 专职保安配备人数 各学校专职保安配备人数 ≥2 

邢政字

［2019］8

号 

数量指标 
专职保安员配备率达到

100% 
各学校专职保安配备比 ≥100% 

邢政字

［2019］8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质量指标 保安业务水平能力考核 保安业务水平能力绩效考核指标 优秀合格不合格 

邢政字

［2019］8

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保障校园及广大师生的人生、财产安全 
保障校园及广大师生

安全 

冀财字

［2020］

75 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问卷调查 ≥85% 问卷调查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问卷调查 ≥85% 问卷调查 



4、提前下达 2024 年省级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冀财教【2023】164 号 幼儿资助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58124P00004010044B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 2024 年省级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冀财教

【2023】164 号 幼儿资助 

预算规模及

资金用途 

预算数 0.09 其中：财政    资金 0.09 其他资金   

满足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基本学习生活需要，使学前教育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有效促进我市教育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正常入园。 

资金支出计

划（万元） 

3 月底 6 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0.09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群覆盖率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获得助学金人数占全体学生的百分

数 
=100% 

学生资助相

关文件 

质量指标 资助标准达标率 应资助标准进行资助 =100% 
学生资助相

关文件 

时效指标 资助经费及时发放  依照上级单位要求及时进行发放 文件下达 15 天内 
学生资助相

关文件 

成本指标 预订成本完成度 培养学生预定成本完成百分率 ≥95% 
学生资助相

关文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的使用效率 资金的使用效率 =100% 
学生资助相

关文件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教育公平 发放奖、助学金对学生起到了教育提升作用 =100% 
学生资助相

关文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指标影响率 生态指标影响率为 0 对生态正影响 调查情况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能力提升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能力提升 持续加强 

河北省财政

厅河北省教

育文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调查情况 



5、提前下达 2025 年省级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冀财教【2024】132 号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58125P00568610001R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 2025 年省级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原民办代课教师

教龄补助）冀财教【2024】132 号 

预算规模及

资金用途 

预算数 5.84 其中：财政    资金 5.84 其他资金   

贯彻落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中央编办《关于妥善处理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人[2011]8 号），切实关注改善民

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根据冀政办函[2012]37 号文件精神，此次发放教龄补助所需资金，直管县与省按 5:5 的比例分担，足额落实本级应承担的资

金，确保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发放。 

资金支出计

划（万元） 

3 月底 6 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5.84 

绩效目标 

1.贯彻落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中央编办《关于妥善处理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人[2011]8 号），切实关注改善民

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2.根据冀政办函[2012]37 号文件精神，此次发放教龄补助所需资金，直管县与省按 5:5 的比例分担，足额落实本级应承担的资金，确保农村原民办代

课教师教龄补助发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人数 享受农村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人数 ≥53 人 

冀政办函

[2012]37

号文件 

质量指标 补助资金发放完成率（%） 足额享受补助人员占应享受人员数比例 ≥99% 

冀政办函

[2012]37

号文件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率 年度工资发放及时情况 
2024 年 12 月 30 日

前 

预算管理规

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26 元/年/月 ≥100% 

冀政办函

[2012]37

号文件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知晓率 应受补助的教师对政策知晓程度 ≥100% 调查问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乡村教师满意度 调查中满意和比较满意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率 ≥95% 调查问卷 



6、提前下达 2025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 冀财教【2024】122 号 2025 年教育信息

化设备购置项目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58125P00568910001T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 2025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

金 冀财教【2024】122 号 2025 年教育信息化设备购置项目 

预算规模及

资金用途 

预算数 8.00 其中：财政    资金 8.00 其他资金   

购置教育信息化设备 

资金支出计

划（万元） 

3 月底 6 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8.00 

绩效目标 
1.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提升义务教育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配备学校数 
为薛吴村中心学校配备同步课堂、交互式触控一体机、

智慧黑板、计算机等设备 
1 所 

南宫市教育

局关于印发

《南宫市推

进县域义务

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规划

（2021-

2028）的

通知》 

质量指标 购置设备验收合格率 
各项设备严格按照国内行业标执行，设备验收合格率达

100% 
100% 验收报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时效指标 专项资金拨付时限 
根据审批后的采购方案执行，按期完成采购任务，完成

率 100%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前 

预算管理规

定 

成本指标 资金成本 购置设备项目成本 8 万元 ≥8 万元 评审报告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的使用效率 资金的使用效率 ≥95% 政策文件 

社会效益指标 有较好的社会影响 有较好的社会影响 ≥95% 政策文件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指标影响率 生态指标保持率 100% 调查问卷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学生的受益率 学生的受益率达 100%。 ≥100% 调查问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长学生满意度 调查中满意和比较满意学生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率 ≥95% 调查问卷 



7、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冀财教【2024】121 号 段头第二幼儿园等 4 所幼儿园校舍提升

项目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58125P00568810003C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冀财教【2024】

121 号 段头第二幼儿园等 4 所幼儿园校舍提升项目 

预算规模及

资金用途 

预算数 24.00 其中：财政    资金 24.00 其他资金   

用于学校幼儿园修建 

资金支出计

划（万元） 

3 月底 6 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24.00 

绩效目标 1.通过改善幼儿园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幼儿园教学质量的提高，实现幼儿园的持续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覆盖幼儿园数量 覆盖幼儿园数量 1 所 
相关文件、

合同 

质量指标 修缮建筑验收合格率（%） 清单内工程完成合格情况 100% 
相关文件、

合同 

时效指标 工程完成及时率 合同规定期限 100% 
相关文件、

合同 

成本指标 修缮总成本 用于修缮幼儿园的资金数 ≤24 万元 
相关文件、

合同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增加在园幼儿人数 增加在园幼儿人数 ≥81 人 工作目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校舍可持续使用年限 校舍可持续使用年限 ≥10 年 工作目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在校师生的满意度 ≥90% 调查问卷 



8、学校取暖设备采购及供暖服务费（农村税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58125P005682100013 项目名称 学校取暖设备采购及供暖服务费（农村税费转移支付） 

预算规模及

资金用途 

预算数 0.48 其中：财政    资金 0.48 其他资金   

用于学校取暖设备购置和供暖服务费。 

资金支出计

划（万元） 

3 月底 6 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0.48 

绩效目标 

1.为确保广大师生温暖、安全、清洁过冬，学校安装热风机及空调保障冬季供暖，确保正常运转。    

 

2.认真履行中小学冬季取暖工作，千方百计做好中小学冬季取暖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学校数量 
用于薛吴村中心学校等 1 所学校安装热风机及空调保障

冬季供暖。 
1 所 

河北省教育

厅等关于对

取暖工作相

关要求 

质量指标 
教室、宿舍、教师办公室供

暖覆盖率 

改善办学条件，确保师生冬季取暖温度达标，促进教育

均衡发展。 
100% 

取暖工作相

关文件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确保质量和售后服务，按照合同及时拨付取暖费。 100% 
合同及相关

文件 

成本指标 
减少学校人力、财力的投

入。 

采用空气能供热，更加安全、环保，降低学校取暖经费

负担。 
≤4810 元 

合同和相关

文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义教阶段学生能够就近入

学。 
保障教学正常开展，办社会满意的学校。 ≥95% 相关统计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多年使用，安全供暖。 保障学校多年取暖使用，可持续供暖使用。 ≥6 年 

相关文件和

设备使用标

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长满意度社会认可度 学生家长及社会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满意程度。 ≥95% 调查问卷 



9、幼儿园保教费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58125P00568810008E 项目名称 幼儿园保教费 

预算规模及

资金用途 

预算数 5.92 其中：财政    资金 5.92 其他资金   

用于幼儿园工资发和幼儿园电费 

资金支出计

划（万元） 

3 月底 6 月底 10 月底 12 月底 

      5.92 

绩效目标 
1.用于幼儿园水电费、办公费支出，不断改善办公条件 

2.用于提高幼儿园教师水平，满足教学需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学校数量 受补助学校的数量 ≥3 所 

《河北省城

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

理办法》规

定比例 

质量指标 幼儿巩固率 幼儿巩固率 ≥95% 
教育事业统

计数据 

时效指标 专项资金拨付时限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下达的时限 按照财政规定时限 
预算管理规

定 

成本指标 按总成本控制 按总成本控制 59215 元 国家规定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影响力 得到广大受众的充分认可 

得到广大受众的充分

认可。 
相关统计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性服务 可持续性服务 持续发展 调查问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长满意度 学生家长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满意程度 ≥90% 调查问卷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单位政府采购预算 

208030 南宫市薛吴村中心学校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

名称 

政府采购

目录序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2025

年  预

留中  

小微企  

业份额 

项目名称 
预算    

资金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拨款 

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财政专

户核拨 

单位    

资金 

上年结

转结余 

合  计       32.00 32.00      32.00 

南宫市薛吴村中

心学校小计 
      32.00 32.00      32.00 

提前下达 2025

年义务教育薄弱

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中央补助资

金 冀财教

【2024】122

号 2025 年教

育信息化设备购

置项目 

8.00 
台式计算

机 

A020101

05 
台 10 0.35 3.50 3.50      3.50 



208030 南宫市薛吴村中心学校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

名称 

政府采购

目录序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2025

年  预

留中  

小微企  

业份额 

项目名称 
预算    

资金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拨款 

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财政专

户核拨 

单位    

资金 

上年结

转结余 

提前下达 2025

年义务教育薄弱

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中央补助资

金 冀财教

【2024】122

号 2025 年教

育信息化设备购

置项目 

8.00 
台式计算

机 

A020101

05 
台 15 0.30 4.50 4.50      4.50 

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支持学前

教育发展资金 

冀财教

【2024】121

号 段头第二幼

儿园等 4 所幼

儿园校舍提升项

目 

24.00 装修工程 
B070000

00 
批 1 24.00 24.00 24.00      24.00 

注：同一采购目录序号的物品，其单价会因配置规格不同而变动，均符合资产配置标准。涉密采购事项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七、国有资产信息 

南宫市薛吴村中心学校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 702.0 万元（详见下表）。本年度拟购置固定资产总额为 32 万元，已

按要求列入政府采购预算，详见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208030 南宫市薛吴村中心学校 截止时间：2024-12-31 

项   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注：无固定资产占用情况，空表列示。 

  

八、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拨款。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缴入财政专户、实行专项管理的教育收费收入。 

3、单位资金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收入，包括事业收入（不含教育收费）、上级补助

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其中，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债务收入、投资收益等。 

4、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5、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6、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7、单位预算支出：包括人员类项目支出、运转类项目支出和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其中：人员类项目支出和运转类

项目中的公用经费项目支出对应部门预算中的基本支出；运转类项目中的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和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对

应部门预算中的项目支出，以及经营支出和往来支出。 

8、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9、“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预算部门（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

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

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出。 

10、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单位）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

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我单位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